
平安产险附加境外旅行突发人身安全意外事件保险产品说明

一、条款名称

平安产险附加境外旅行突发人身安全意外事件保险

二、保障范围

第一条 保险事故

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可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协商确定以下一项或

多项事故，并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

如前述保险事故的要求或提出该要求时明显地指出该行为是为了进一步实施其他保险

事故，则所有保险事故应视为相关联，并构成单一保险事故。

（一）绑架：指实际非法劫持被保险人作为人质，且要求被保险人的家属或相关方支

付赎金作为释放条件的事件。

（二）劫持：指被保险人乘坐任何交通运输工具期间或被强制带离该交通运输工具后

，遭受非法挟持连续时间达三（3）个小时以上（含三小时）。

（三）勒索：指以要求被保险人支付赎金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或恐吓伤害、杀

害或绑架被保险人的非法行为。但是，不包括任何形式的网络勒索。

（四）拘禁：指任意拘禁被保险人连续时间达三（3）个小时以上的行为，包括当地合

法政府机构或其他方的拘押，但不包括绑架。

（五）威胁：指任何个人或团体，在不要求赎金的情况下，对被保险人做出的实施、

声称或企图实施伤害、杀害或绑架被保险人的恐吓。

（六）挟持：指任何个人或团体非法控制被保险人持续时间超过一（1）小时，并要求

满足一整套特定条件后方才释放该被保险人的行为。

（七）失踪：指自最后一次经确认与被保险人取得联系之时起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

内下落不明达四十八（48）小时或以上。

（八）快速绑架：指有实际非法关押被保险人，但关押时长不多于四十八（48）个小

时，且明确要求被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资产支付赎金作为释放条件的事件。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在承保区域内遭遇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事故而发生

的下述费用、成本或支出，保险人根据本附加保险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承担下列一项或多项

保险责任。

（一）解决保险事故咨询服务费用

由本附加保险合同所载明的专业咨询机构为解决保险事故而提供咨询、救援建议或失

踪找寻等相关服务所发生并实际支出的、合理的服务费或咨询费。

（二）赎金损失

为赎回遭遇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直接因保险事故而实际交付的赎金。

（三）运送赎金过程中的赎金意外损失

在根据保险事故的实施者的要求运送赎金至指定地点的过程中，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赎

金的损毁、罚没而产生的赎金损失。

（四）额外费用或损失



保险事故发生后，为解决保险事故所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费用或支出，具体包括：

1.为协助处理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聘请独立且有资质的谈判人员、公关顾问、翻译人

员或法医鉴定专家协助处理保险事故所产生的费用、成本和支出；

2.被保险人向可提供有助于解决保险事故的信息的线人所支付的合理且必要的报酬，

但前提是该信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3.为支付赎金而从金融机构贷款所产生的利息，但仅承担从此项贷款计息日起，至被

保险人从保险人获得赎金补偿后连续七（7）个日历日内（含第七日）所产生的利息费用；

4.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为解救遭遇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所产生的差旅及食宿费用；

5.因保险事故发生，为解救被保险人所产生的电信、通信硬件、收录设备和广告费用

；

6.若被保险人遭受绑架、拘禁、劫持、挟持或快速绑架及在被释放后无法恢复正常工

作，保险人将补偿被保险人按其劳动合同约定应获得的薪资总额(包含基本工资、奖金、佣

金、生活津贴、海外税收补贴、养老福利计划缴款及其它津贴，具体以被保险人提供的工

资单或相关凭证为准)。保险人于本项的赔偿限额应自该被保险人遭受绑架、拘禁、劫持、

挟持或快速绑架之日起计算，但最高赔偿限额以被保险人被释放后连续六十（60）日内的

薪资总额为限；但对于拘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险人于本项的最高赔偿限额应以该被

保险人连续七十二（72）个月的薪资总额为限；

7.若被保险人遭受绑架、拘禁、劫持、挟持或快速绑架，被保险人的亲属按劳动合同

可获得的其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的薪资总额(包含基于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奖金、佣金、生

活津贴、海外税收补贴、养老福利计划缴款及其它津贴，具体以被保险人的亲属提供的工

资单或相关凭证为准)，但前提是该亲属直接为协助寻求被保险人释放的谈判而必须离开工

作岗位。保险人于本项的赔偿限额应自该亲属离开工作岗位之日起计算，但最高赔偿限额

以被保险人被释放后连续六十（60）日内的该亲属的薪资总额为限；

8.因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身故而产生的遗体送返费用、丧葬费用和火化费用；

9.被保险人在遭受保险事故期间，完全且直接因无法自由活动导致无法亲自处理个人

财务事务所遭受的非投资类的个人财务损失；

10.在遭受保险事故期间，直接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额外产生的照料其所监护

需照料的未成年子女或无民事行为能力子女的费用；

11.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遭受绑架、拘禁、劫持、挟持或快速绑架的被保险人需要在专

业疗养或康复机构进行疗养或康复的，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疗养与康复费用,但具休时长

以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或被保险人被释放后的连续十八（18）个

三、保险期间

以保险条款及保单载明为准

四、赔偿限额及免赔额（率）

以保险条款及保单载明为准

五、责任免除

第一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损失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被保险人单独或共谋实施的或企图实施的欺诈、不诚实、犯罪行为；



（二）任何除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绑架、劫持、勒索、拘禁、快速绑架、挟持、威胁行

为以外的任何暴力或胁迫行为；

（三）抢劫；

（四）关于拘禁的下述情形，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实际或被指称未遵守被拘禁所在地国家的任一法律规定，按投保人总部

或该被保险人国籍所在地所属司法辖区法律同样构成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拘禁，除非保险人

经判断后确定所指称的事项系故意捏造、欺诈或恶意行为，且完全为达到政治、宣传或压

制目的或损害被保险人而拘禁该被保险人；

(2)被保险人未能合法获发或持有移民、工作、居留或类似签证、许可或其它文件所

导致的拘禁；

（五）任何形式的网络勒索；

（六）非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或承保区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

责赔偿；

（七）保险人在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提供任何保险保障、利益或支付任何保险赔偿金

会导致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再保险人）违反联合国决议项下的任何制裁、禁止性或限制

性规定，或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欧盟或英联邦颁布的任何经济贸易制裁、法律

法规。

第二条 其他任何不属于本附加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的损失、费用或成本支出，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

六、退保说明

1、退保流程：请联系客服热线95511或前往我公司门店进行退保，退保申请应以书面

形式发起，我公司将及时审核是否符合退保条件，若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退保保费会退

还至指定银行卡账户。

2、退保时限：退保审核流程一般不超过30日，退保成功后，退保保费预计3-5个工作

日到账。

3、退保费用：根据《保险法》第五十四条，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投

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退保保费计算规则详见条款规定。

七、索赔程序

发生保险事故后，请及时拨打我公司7x24小时客服热线95511报案，我公司理赔人员将

第一时间处理赔偿事宜。在收齐全部理赔资料后，我公司将审核案件，对属于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各类损失支付理赔金，理赔金会支付至指定银行卡账户。


